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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44    证券简称：滨江集团    公告编号：2017—008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交易双方当事人名称 

转让方：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

受让方：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滨江控股”） 

2、交易标的 

公司持有的杭州滨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滨江物业”）

100%的股权。 

3、交易事项 

公司将持有的滨江物业 100%股权转让给滨江控股。 

4、出售股权的价格 

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审

计、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、评估，且分别出具了《审计

报告》和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标的公司经审计和经评估的净资产分别

为 48,079,459.65 元和 306,426,400元。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

上述《资产评估报告》的评估值为依据，经双方协商确定滨江物业

100%股权交易价格为 306,426,4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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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滨江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,253,403,62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

40.28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；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戚金兴先生持

有滨江控股 64%的股权且担任滨江控股执行董事、总经理及法定代表

人；公司董事、总经理朱慧明先生持有滨江控股 18%的股权；公司董

事莫建华先生持有滨江控股 18%的股权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6、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之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7、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 

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议案提交

公司董事会审议。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

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杭州滨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戚金兴先生、朱慧明先生和莫建华先

生回避了表决。 

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8、协议签署日期 

2017 年 2 月 10 日，公司与滨江控股签署《关于杭州滨江物业管

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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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：91330104793658047H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戚金兴 

4、注册资本：5000 万元 

5、成立日期：2006 年 10月 8 日 

6、公司类型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

股) 

7、注册地址：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73 号 

8、经营范围：以公司自有资金投资；服务：物业管理，经济信

息咨询，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。 

9、股东及股权结构：戚金兴先生持有 64%的股权，朱慧明先生

持有 18%的股权，莫建华先生持有 18%的股权。 

10、实际控制人：戚金兴先生 

（二）历史沿革 

滨江控股由自然人戚金兴先生、朱慧明先生和莫建华先生以现金

出资于 2006 年 10 月 8 日设立，注册资本 5000 万元，其中戚金兴先

生出资 3200 万元，朱慧明先生出资 900 万元，莫建华先生出资 900

万元。杭州敬业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6 年 9 月 30 日出具杭敬会验字

（2006）第 250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对滨江控股设立出资情况进行了验

证。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干分局于 2006 年 10 月 8 日向滨江控股

核发了注册号为 3301042003313 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。 



 4 

（三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情况 

滨江控股主要业务为投资业务，最近三年运营正常。截至 2016

年底，滨江控股的资产总额为 31.65亿元，负债总额 11.22 亿元，所

有者权益总额 20.43 亿元；2016 年度滨江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0 元，

实现投资收益 4481.07 万元，净利润-374.61 万元。（母公司报表数，

未经审计） 

（四）关联关系说明  

滨江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,253,403,62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

40.28%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；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戚金兴先生持

有滨江控股 64%的股权且担任滨江控股执行董事、总经理及法定代表

人；公司董事、总经理朱慧明先生持有滨江控股 18%的股权；公司董

事莫建华先生持有滨江控股 18%的股权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杭州滨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朱立东 

注册地址：杭州市江干区市民街 167 号（城市之星小区会所内） 

注册资本：2000 万元  

成立日期：1997年 04 月 21 日 

企业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私营法人独资）   

经营范围： 服务：物业管理，房产中介，房产代理，家政服务，

水电上门安装及维修，游泳(凭有效许可证经营)；其他无需报经审批



 5 

的一切合法项目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其 100%的股权。 

子公司情况：滨江物业分别持有杭州滨瑞装饰有限公司 51%股权、

杭州滨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杭州滨怡酒店管理有限公

司 100%的股权。 

2、滨江物业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

的情况，未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

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 

3、财务情况 

根据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滨江物业最近两年经审计

的财务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98,368,429.61 202,388,494.33 

总负债 76,566,516.47 153,992,330.45 

净资产 21,801,913.14 48,079,459.65 

应收账款总额 182,190.00 0 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

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

营业收入 192,643,119.26 275,130,927.32 

营业利润 10,048,900.58 35,282,578.28 

净利润 7,362,744.39 26,277,546.51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
8,534,016.89 102,345,334.76 

4、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。 

5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滨江物业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公

司不存在为其担保、委托其理财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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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滨江物业应付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

公司款项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公司 应付款项 

杭州滨江房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,526,004.91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,502,669.65 

平湖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0,000.00 

杭州滨江盛元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,000.00 

小  计 15,378,674.56 

滨江物业将在标的股权交割日之前向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

司付清上述款项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根据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

的坤元评报〔2017〕38 号资产评估报告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

月 31 日，滨江物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估算，评估结论如

下： 

1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

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，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，滨

江物业公司的资产、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： 

资产账面价值 195,409,603.15元，评估价值 194,641,291.89元，

评估减值 768,311.26 元，减值率为 0.39%； 

负债账面价值 146,185,087.49元，评估价值 146,185,087.49元； 

股 东 全 部 权 益 账 面 价 值 49,224,515.66 元 ， 评 估 价 值

48,456,204.40 元，评估减值 768,311.26 元，减值率为 1.5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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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      目 
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% 

A B C=B-A 
D=C/A*10

0 

 一、流动资产 

185,642,656.1

7  185,642,656.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、非流动资产 9,766,946.98  8,998,635.72  (768,311.26) (7.87) 

 其中：长期股权投资 2,010,000.00  874,645.96  

(1,135,354.04

) (56.49) 

   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固定资产 7,646,387.22  8,013,430.00  367,042.78  4.80  

       在建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无形资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其中：无形资产——土

地使用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,559.76  110,559.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资产总计 

195,409,603.1

5  194,641,291.89  (768,311.26) (0.39) 

 三、流动负债 

146,185,087.4

9  146,185,087.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四、非流动负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其中：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负债合计 

146,185,087.4

9  146,185,087.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股东权益合计 49,224,515.66  48,456,204.40  (768,311.26) (1.56) 

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，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。 

2．收益法评估结果 

在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，滨江物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

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06,426,400 元。 

3．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

滨江物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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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,456,204.40 元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306,426,400元，两者相差

257,970,195.60 元，差异率为 532.38%。 

经分析，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，参数

选取合理。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，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

假设前提，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

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，得出

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，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

的重置价值。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，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

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，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，在评估时，

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、组合在一

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

响，同时也考虑了行业竞争力、企业的管理水平、人力资源、要素协

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。 

评估人员认为，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，其评估结果未能涵

盖企业的全部资产的价值，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

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。根据滨江物业公司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，收益

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、全面地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。 

因此，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306,426,400元（大写

为人民币叁亿零陆佰肆拾贰万陆仟肆佰圆整）作为滨江物业公司股东

全部权益的评估值。 

根据标的股权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，标的股权经评估资产

价值为 306,426,400 元。在参考标的股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，确认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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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06,426,400 元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标的股权 

公司持有的滨江物业 100%的股权（对应的认缴及实缴出资均为

2,000 万元）。 

2、成交金额 

根据标的股权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，标的股权经评估资产

价值为 306,426,400 元（大写为人民币叁亿零陆佰肆拾贰万陆仟肆佰

圆整）。在参考标的股权评估价值的基础上，确认标的股权转让价格

为 306,426,400 元。 

3、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

滨江控股以现金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。 

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10 日内，滨江控股应当向公司支付 50%

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153,213,200 元，剩余款项在标的股权交割日后

10 日内付清。 

4、标的股权的交割 

双方应当互相配合，在滨江控股向公司支付首笔标的股权转让价

款后十五（15）日内，尽快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。标的股权交割日为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（以工商

登记部门核发新的《营业执照》之日为准）。 

5、债权债务清理 

截至评估基准日，标的公司对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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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付款金额合计人民币 15,378,674.56 元。滨江控股应当促使并通过

代为清偿等方式协助标的公司在标的股权交割日之前结清对公司及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所有其他应付款。 

6、损益归属 

双方同意，标的股权在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期间产生的

损益由公司享有及承担。 

期间损益金额根据下述审计确认的评估基准日至期间损益的审

计基准日期间产生的损益金额为准：标的股权的期间损益将由公司在

标的股权交割日后 30 日内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按

照以下原则审计确定：（1）如果标的股权交割日在 1 日至 15 日（含

15 日）期间的，则期间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的前一

个月月末；（2）如果标的股权交割日在 16 日至月末期间的，则期间

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的当月月末。 

7、税费承担 

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、签署或

完成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

或有关的费用、收费及支出。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负由各方按照法律

约定承担。 

8、协议成立与生效 

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，并于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股权转

让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事宜之日起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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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涉及对滨江物业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问题。 

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与滨江控股产生同业竞争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滨江物业将成为公司的关联方，滨江物业

为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、滨江物业及其下属企业租赁公司房屋将构

成关联交易。对于上述关联交易，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审批，并及时

履行披露义务。 

公司副总经理朱立东先生现任滨江物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杭州滨

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朱立东先生已于 2017 年

2 月 10 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。  

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。 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的安排。 

七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公司对外转让滨江物业的原因 

1、有利于上市公司专注房地产主业 

滨江物业主要从事物业管理服务，涉及保安、保洁、绿化、物业

维修及保养等多项服务，经营及管理流程相对复杂，且滨江物业管理

规模相对较小，未形成规模效应，仍需投入较多的人力、物力等资源。

截至 2016 年末，滨江物业员工共计 3151 人，占上市公司员工总数的

78.52%。本次上市公司转让滨江物业，有利于上市公司精简人员，集

中资源专注发展房地产主业。 

2、有利于为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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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代建项目主要由滨江物业进行物业管

理。本次公司转让滨江物业后，滨江物业将由独立的团队施行专注管

理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，提升运营效率，公司也将扩大物业服务提

供商选择范围，使得业主享受更加市场化、更具竞争力的物业服务。 

（二）本次公司对外转让滨江物业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

最近三年，滨江物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虽呈现增长趋势，但总体

规模较小，占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比例均未超过 2%，对

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贡献有限；同时，由于滨江物业尚未形

成规模效应，毛利率及净利率相对较低，低于上市公司房地产主业的

毛利率及净利率。本次公司转让滨江物业，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

毛利率及净利率，且出售所取得的现金可以用来支持上市公司日常运

营，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。 

2、增加公司当期投资收益 

以目前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作为成交价测算，本次转让滨江物业 

100%股权，公司将获得约 25,834.69 万元的投资收益，该收益最终以

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此外，上述滨江物业的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

围变更。滨江物业将不在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 

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滨江控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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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为人民币 99.04 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表

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本次交

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照以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

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

的评估价值确定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具备公允性，未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专注房地产主营业务。我们同意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十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对滨江集团向滨江控股转让滨江物业 100%股权的关联

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，认为： 

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

事回避了表决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

同意意见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保荐机构对公司

向滨江控股转让滨江物业 100%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十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3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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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审计报告 

5、资产评估报告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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